
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 

广红发〔2013〕11号

广元市红十字会

关于印发《2013年巩固提升立体化宣传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

《2013年巩固提升立体化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红会党组审定，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学习，抓好落实，确保年度宣传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2013年3月11日

广元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2013年3月11日印发

广元市红十字会

2013年巩固提升立体化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为巩固广元市红十字会立体化宣传格局，更好地打造“博爱广元”、“志愿服务”、“廉洁红会”三大品牌，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大力弘扬红十字特色文化，促进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根据市红十字会党组会议研究意见，特制定2013年巩固提升立体化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市红会党组要加强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信息宣传的审核由市红会分管宣传和信息工作的领导负责；县区红会及市红会业务部室要进一步明确任务，细化方案，狠抓落实。

二、方式方法

（一）网络宣传。

1、在四川新闻网广元频道和广元新闻网投放公益广告。广告以“博爱广元”、“三献工作”、“廉洁红会”建设为主题，广告内容原则上年初更新一次，形式和风格新颖、亲切、鲜明。

2、更新维护市红会网站。及时发布工作动态信息，加强与网民的互动，逐步完善网站服务功能。全年信息登载240条以上，各县区红会、市红会各部室分别完成24条以上。

3、省红会网站和总会网站信息发布。切实提高信息质量，确保全年信息稿件在省红会网站登载60条以上，总会网站登载20条以上。县区红会、市红会各部室分别完成省红会网站信息6条以上，总会网站信息2条以上。

4、“博爱广元”微博管控。充分利用腾讯网和新浪网“博爱广元”微博发布信息，传播博爱文化，受理民意诉求，接受社会监督。市红会各部室每月发布微博信息至少1条，管理责任人负责监测和更新微博信息。

5、手机短信群发。积极落实《广元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关于手机短信群发平台信息编写审核发布任务分解的通知》要求，各部室全年分别完成2条信息编写任务。

（二）媒体宣传

1、高度重视市内媒体宣传报道。继续在广元晚报开办《博爱》专栏。广元晚报负责专栏的采访、编辑、发稿，全年承办专栏10期。机关各部室要提供高质量的新闻素材，分别完成3期的栏目协办任务。

继续在广元电台开办《博爱之声》节目。具体工作由广元电台派专人负责，节目两天一期。县区红会、机关部室分别配合制作访谈同期声节目2期以上。

与广元电视台等市级相关部门共同办好“科教与健康”电视频道。积极向广元日报投稿，各县区红会、各部室全年在广元日报发稿2篇以上。

2、省级及以上媒体实现突破。各县区红会、各部室在《中国红十字报》和省红会《人道》杂志，全年分别刊发稿件2篇以上，积极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发表稿件。

3、编辑《博爱广元》内刊。全年编辑出版《博爱广元》两期，不断提升刊物质量，县区红会、各部室按要求完成组稿任务。

4、制作户外公益广告牌。在广巴高速、广南高速、广绵高速公路广元境内，投放以“博爱广元”、“三献工作”为主题的公益宣传广告牌1-3面。
（三）简报宣传

1、红十字专报。各部室全年分别完成红十字专报1期以上。

2、市内重要简报。积极完成市委、市政府两办的信息任务，积极向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精神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有关通讯和杂志投送稿件。各部室分别完成4篇以上。

（四）活动宣传

   1、“5.8”博爱周及“12.5”国际志愿者日活动。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总结评比。分别由赈济部和事业部承办，办公室协办。

    2、“博爱广元”公益品牌研讨会。精心制订品牌推介和研讨会方案，邀请专家、学者、资深人士研究和探讨“博爱广元”品牌推介和打造工作。由办公室承办，业务部室协办。

   3、博爱广场建设。及时掌握广场的筹建进度，做好博爱文化打造的前期工作，争取年内开工。

   4、红十字好新闻评选活动。积极筹办2013年度红十字好新闻评选工作，5月份下发评选通知，12月底完成10件左右的“红十字好新闻”作品评选工作。

   5、媒体记者座谈会。“5.8”博爱周活动期间召开媒体座谈会，宣介红会职能职责和红十字事业发展情况，加深媒体记者对红会的认识。由办公室承办，业务部室协办。

   6、举办机关第二届职工运动会。积极开展职工健身活动，举办机关第二届职工运动会，由赈济部承办，业务部室协办。

三、督办考核

   （一）市红会每季度进行一次信息宣传工作完成情况的通报，各县区红会、各部室在季度末及时上报信息宣传任务统计表（电子版），市红会将在网站上进行公示。

（二）市红会各部室的信息宣传成果原件，县区红会的信息宣传成果复印件，要在12月15日前报市红会办公室。

（三）市红会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督办考核工作。办公室按照2013年宣传工作任务分解情况进行量化考核，评选年度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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